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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25-01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 年 3 月 28 日，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五届一百零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2024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各

类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公司

2024 年度对信用减值损失计提金额人民币 236,534 万元，转回金额人

民币 130,010 万元；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损失金额人民币 276,064 万

元，转回金额人民币 56,163 万元。综上，公司 2024 年度计提减值准

备对公司本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减少人民币 326,425 万元。 

 

二、计提减值准备相关说明 

1、信用减值损失 

2024 年公司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主要是应收票据坏账损失、应

收账款坏账损失、其他应收款及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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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用减值损失的确认依据及计算方法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于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债务工具投资、合同资产、应收融资租赁款、财务担保合同和贷

款承诺等，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准备。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

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和合同资产等，无论是否存在重大

融资成分，本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

收融资租赁款，本公司亦选择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

失准备。 

除上述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产和应收融

资租赁款外，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

具的预期信用损失分别进行计量。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

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段，本公司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

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

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本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

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

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

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公司假设

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认定为处于第一阶段的金融

工具，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已发生信用减值等信用风险特征显著不同的应收商业承兑

汇票、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本公司根据不同情况的合同对手方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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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信用损失经验、经营模式、当前状况及对其未来状况的预测，并结

合外部律师的专业法律意见、与诉讼相关的保全资产情况，评估多情

景下预计现金流量分布的不同情况，并根据不同情景下的预期信用损

失率和各情景发生的概率权重，相应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2、资产减值损失 

2024 年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存货跌价准备、合同资

产减值损失、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和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依据及计算方法为： 

对于存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的相关规定，按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可变现净值按

日常活动中，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合同履约成本和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在同一

地区生产和销售且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的存货，本公司合并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合同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的相关规定，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准备。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其他非流动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按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差额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

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

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对于商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

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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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或资产组组合。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

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

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三、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2024 年计提减值准备

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计提 转回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12,666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53,747 78,108 

长期应收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57,425 39,589 

存货跌价准备 172,219 42,524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26,260 13,639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34,452 -    

商誉减值准备 25,404 -    

其他 30,425 12,313 

合计 512,598 186,173 

 

1、信用减值损失 

本期对信用减值损失计提金额人民币 236,534 万元，转回金额人

民币 130,010 万元，对公司本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减少人民币

106,524 万元。主要为：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本期计提金额人民币 12,666 万元，对公司本

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减少人民币 12,666 万元，主要是对商业承兑

汇票计提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本期计提金额人民币 153,747 万元，其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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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计提人民币 99,619 万元，单项计提人民币 54,128 万元；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本期转回金额人民币 78,108 万元，其中，组合计提的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在本期转回人民币 33,374 万元，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本期转回人民币 44,734 万元，主要是公司持续加强应收账

款管理，加大应收账款回款催收力度，公司部分下属子公司收回了在

以前年度已单项计提减值的电站工程项目款及设备销售款项。两项合

计对公司本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减少人民币 75,639 万元。 

其他应收款及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本期计提金额人民币 57,425

万元，本期转回人民币 39,589 万元，对公司本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

减少人民币 17,836 万元。本期计提坏账准备主要是应收融资租赁款

计提的减值损失人民币 39,719 万元；本期转回主要是本期公司就中

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与担保方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达成和解，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损失人民币 38,989 万元。 

其他资产坏账准备本期计提人民币 12,697 万元，本期转回人民

币 12,314 万元，对公司本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减少人民币 383 万

元，主要是信用担保的减值损失变动。 

2、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本期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损失金额人民币 276,064 万元，转

回金额人民币 56,163 万元，对公司本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减少人

民币 219,901 万元，主要为：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本期计提金额人民币 172,219 万元，转回金额

人民币 42,524 万元，对公司本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减少人民币

129,696 万元。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人民币 26,260 万元，转回人民币

13,639 万元，对公司本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减少人民币 12,62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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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要是长期合同资产因订单增加而有所上升，按组合计提的拨备

较期初有所增加。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本期计提金额人民币 34,453 万元，

对公司本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减少人民币 34,453 万元。主要是公

司所持个别投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相

应计提减值损失人民币 24,163 万元。 

公司商誉减值准备本期计提金额人民币 25,404 万元，对公司本

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减少人民币 25,404 万元，主要是公司对全资

子公司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的商誉账面余额人民币 20,713 万元全

额计提减值准备。 

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合计人民币 17,728 万元，对公司本

期税前利润影响净额为减少人民币 17,728 万元。主要是对宁波海锋

环保有限公司相关在建工程计提减值，以及对公司下属部分储能电池

业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综上，公司 2024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本期税前利润影响净

额为减少人民币 326,425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